
杭州合伙企业的债务由谁承担

产品名称 杭州合伙企业的债务由谁承担

公司名称 杭州北抖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A
幢1楼1034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24487015 13605817015

产品详情

一、合伙企业的债务由谁承担

（一）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
资比例分担;协议中未约定上述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
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

（二）只提供技术性劳务的合伙人，对外也承担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技术
性劳务折抵的出资比例承担;没有上述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没有盈余分
配比例的，按照其余合伙人平均投资比例承担。

（三）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合伙退出合伙时未按约定分担或者未合理分担合伙债务的退伙人对原合
伙的债务，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二、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如果合伙企业的财产不足清偿其债务的，由原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原合伙人间的连带责任承担
是有期限的，债权人应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原合伙人提出偿债请求。合伙企业法第63条明确规定:合伙企业
解散后，原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
请求的，该责任消灭。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相关内容规定：“合伙企业清算时，其全部财产不足清偿其债务的，依照本法的
相关内容规定办理。”亦即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自己的其他财产予以偿还。

三、 合伙企业债务承担的法律特征

合伙企业有普通合伙企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三种组织形式，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



明其组织形式，因为合伙企业以其不同的组织形式而具有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

（一）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补充无限连带责任

《合伙企业法》的相关内容规定 “⋯⋯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法》的相关内容规定 “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合伙企业首先应以企业财产承担合伙企业债务，从“人合”性的特点来
看，普通合伙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应以合伙企业财产承担责任为前提
，即只有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才由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笔者认为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应是一种补充无限连带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的情况
下，其债务人只以某一合伙人为被告要求其承担合伙企业债务，法院应向原告释明变更合伙企业为被告
，而不能违反补充无限连带责任的原则，直接裁判某一合伙人承担合伙企业债务。

合伙企业债权人能否将合伙企业与合伙人列为共同被告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尽快解决纷争，有效保
护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合伙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可以将合伙企业与合伙人作为共同被告
，因为合伙企业与合伙人承担共同的清偿责任，只是清偿的顺序不同。但在审判实践中应考虑合伙人承
担的是补充无限连带责任，在裁判文书中应明确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后才由合伙人承担补充无限连带责任
。

以上论述了合伙企业合伙人应承担补充无限连带责任，在审判实践中，按法律规定 “合伙企业（www.91
kaiye.cn）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合伙人何时
承担补充无限连带责任，如何界定“不能清偿”没有具体的规定。如果以清算为标准来界定“不能清偿
”，则不利于保护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也会给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如果以合伙企业不
主动偿还债务为“不能清偿”，则又不符合补充无限连责任的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
法权益。为此，从有利于解决纠纷，有利于平衡合伙企业债权人与合伙企业合伙人双方权利义务的角度
出发，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规定来处理不能清偿的问题。即对合伙企业的存
款、现金、有价证券、成品、半成品、原材料、交通工具等可以执行的动产和其他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
完毕后，债务仍未能得到清偿的状态为“不能清偿”。

（二）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合伙企业法》的相关内容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
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从“资
合”性的特点出发，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承担责任。有利于合伙企业进行融资
，避免投资者因担心承担补充无限连带责任而对合伙企业望而却步。

（三）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承担责任的特殊方式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是以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服务机构，其执业的性及高风险性导致
特殊责任的产生。《合伙企业法》的相关内容规定“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
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
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法律同时规定合伙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
业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约定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合伙企业对“人合”性的低要求，即要求合伙人应对合伙
企业尽职尽责。同时为避免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因高风险所导致的责任，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
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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